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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最近幾年隨國內房市景氣好轉，房仲業拓點腳步明顯加快，都會

地區房仲店頭開設，如同便利商店的密集現象愈趨明顯，開店速度突飛猛

進，90 年全國不動產仲介業者從 57 家至 95 年 8 月已增家至 3114 家，成

長率達 55 倍之多，仲介業的家數已爆大量，競爭激烈，隨著景氣復甦，不

管大品牌的連鎖、加盟店或獨立店頭都加速擴張，房仲業據點增加，民眾

買賣房屋更為便利，未來房仲使用比率可望明顯提高，透過市場競爭，仲

介服務品質也將改善，消費者終將是最大贏家。 

當不動產交易發生糾紛時，消費者可循司法及行政救濟二種途徑解

決，其方式為申訴－調解－訴訟，而消費者如何遴選不動產仲介業，以減

少消費糾紛，有幾項要訣： 

一、是否為合法登記的不動產仲介業。 

二、選擇信譽良好的房仲公司。 

三、選擇擁有合格的不動產經紀人員公司為您服務 

四、慎選注意交易安全的房仲公司 

自從政府將不動產仲介業管理法制化後，由於競爭法則使然，違法之

不動產仲介業已難以生存，更由於業者日益求精的精神，使得不動產仲介

業邁向專業化、效率化的高品質服務領域，而為了消弭不動產消費糾紛，

希望業者除了加強充實專業知識外，更希望能隨時隨地做到親切待人、誠

實對待消費者、認清自己使命及注意社會形象，以達到不動產交易〝零糾

紛〞〝零申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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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仲介業俗稱「牽猴子」，也尌是掮客，早期這種行業給人的印象是帄時

到處串門子，知道有人要買或賣尌介紹雙方見面，並努力遊說成交，賺取

介紹費，所以無論三教九流只要人面廣，都可以從事這門行業，這樣的職

業形象，很難得到社會的尊重及認同，而衍生的糾紛更是投訴無門，往往

消費者只能吃悶虧。 

如今在消費者意識高漲下，完整提供房地產買賣相關資訊已成為房屋

仲介業者的經營利器；之後消費者更要求提供鑑價、契約、賦稅等更專業

的服務，房屋仲介業者也積極發展服務多角化，研發各種保障交易安全的

制度，以提供一貫化的服務，而房屋仲介業的角色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

不同定位，原本只負責傳遞「賣屋者」與「購屋者」房屋交易訊息以促成

交易的「房屋仲介」工作，近年已演變成一項提供房地產交易安全、迅速、

合理的專業化服務業，房屋仲介的功能愈來愈重要，其專業的形象，也愈

來愈受社會重視和肯定。 

政府為管理不動產經紀業，建立不動產交易秩序，保障交易者權益，

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於民國 88年 2月 3日公布「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將不動產經紀業納入統一管理，條例中對於不動產仲介業之業

務範圍、仲介經紀業設立之許可、經紀人員之資格認定、業務及責任與獎

懲有明確之規範，對於國內的不動產仲介業者將是一個里程碑，對於國內

房屋仲介業之規範亦是一大革新。 

自 90 年以來走過房市最低點之後，低利低價的購屋環境，優惠房貸及

土地增值稅減半等利多政策，逐漸推升房市買氣，而隨者房市景氣回升，

房仲業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成立，隨者房仲業拓點腳步加快，房仲業如同便

利商店的密集現象愈趨明顯，根據內政部地政司網站資料顯示，90年全國 

不動產仲介業者從 57家至 95 年 8月已增家至 3114 家，成長率達 55 

倍之多（如表 1）。而當不動產仲介業像便利商店般林立時，政府如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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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讓消費者選擇優良的不動產仲介業，以減少消費糾紛，促進社會和諧，   

以提昇為民服務效能，為本文研究目的。 

 

 

表 1 全國不動產仲介業成長數統計表 

年度別 

縣市別 

90 年 

仲介數 

95 年 

仲介 

年度別 

縣市別 

90 年 

仲介數 

95 年 

仲介 

台北市 11 519 南投縣 0 44 

台中市 5 306 彰化縣 0 43 

基隆市 0 32 新竹市 1 57 

台南市 1 141 雲林縣 2 55 

高雄市 0 224 嘉義縣 0 5 

台北縣 13 570 台南縣 0 61 

宜蘭縣 0 108 高雄縣 0 78 

桃園縣 13 351 屏東縣 0 91 

嘉義市 7 64 花蓮縣 0 50 

新竹縣 1 79 台東縣 2 24 

苗栗縣 0 62 澎湖縣 0 4 

台中縣 2 147    

   總計（全國） 57 3114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95 年 8 月） 

 

 

 

 

 

 

3 



貳、不動產仲介業之經營型態與品牌 

一、經營型態： 

    目前房屋仲介業之經營型態可區分為二：一是單店經營，此類經營型

態屬地方型房屋仲介業，業者多採單店式，善於商圈經營，對於社區不動

產行情掌握度高。二是連鎖式經營，此又可分為直營連鎖及加盟連鎖系統。

直營連鎖系統以信義房屋、太帄洋房屋、永慶房屋等為代表；加盟連鎖系

統以住商不動產、東森房屋（前力霸房屋）、中信房屋及 21 世紀不動產為

代表。這二種體系的不同點在於，直營體系的組織架構是由總公司決策發

號施令，各分店以相同的運作模式在市場上運作，業績營虧皆屬總公司；

加盟體系則由總部負責協助各單店打出品牌知名度，再大規模招攬加盟店， 

加盟店必須付給總部加盟權利金及品牌月費，總部則提供加盟店仲介經營

的 Know-how。    

   在台灣代表性的房屋仲介業者，以在全台灣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得到的

「八大房仲」為代表，所謂「八大房仲」指的是：信義房屋、永慶房屋、

北區房屋、太帄洋房屋、東森房屋、住商不動產、中信房屋、21 世紀不動

產等。 

    據 96 年 4 月底止，「八大房仲」的店數已達 1,550 家，創下歷史新高，

「八大房仲」店數的蓬勃情形，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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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八大房仲分店數暨市場佔有率 2006 年 4 月 

        房仲業者    店數 市場佔有率% 

        信義房屋     167 家 10.8% 

        永慶房屋 227 家 14.6% 

北區房屋 66 家 4.3% 

太帄洋房屋 97 家 6.3% 

        東森房屋 372 家 24% 

        住商不動產 242 家 15.6% 

        中信房屋 216 家 13.9% 

21 世紀不動產 163 家 10.5% 

         合計    1550 家 100%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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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                     

    房屋仲介業是一種信賴的服務業，業者競相以專業及服務品質來建立

企業識別標誌，故企業之形象及品牌之良莠對吸引消費者具有決定性之影

響，而消費者對仲介業之認知，多數來自媒體的行銷及消費者的口碑。仲

介業者亦設有企畫部門塑造形象廣告、進行市場調查參與商圈內公益活動

及提供售後服務等以建立專業商標形象，國內八大房屋仲介連鎖於其品牌

中所主張之服務特色如表 3。 

                表 3 國內八大房屋仲介連鎖服務特色 

服務特色 

 

房仲公司 

 

經營策略 

 

  服務主張 

 

服務規模 

信義房屋 以房屋仲介為起點，

滿足住及生活的企業 

信義的服務精神及追

求最大的顧客滿意度 

全省百餘家直營通路

及上海信義房屋 

永慶房屋 小而強 產權七審 台北縣市四十餘家直

營通路、台慶房屋登

錄上海 

北區房屋 重質不重量 重視專業、效率 全省六十餘家直營店 

  太帄洋房屋 為太帄洋集團成員之

一，扮演生活產業通

路的角色 

八大服務主張包括客

戶權益說明、公開成

交行情、誠實明示委

託價、零瑕疵服務等 

全省百餘家直營通路

及上海太帄洋房屋 

東森房屋 全方位生活產業 最大的小公司 全省百餘家加盟通路 

  住商不動產 承襲日本經驗 誠懇踏實 全省百餘家加盟通路 

中信房屋 扮演生活產業通路。                                                  三大交易保障，即客

戶權益說明書、專屬

簽約中心、房屋交易

安全制度 

全省百餘家加盟通路 

21 世紀不動產 國際性房地產專業通

路 

專業、效率、國際化 全省百餘家加盟通路

及全球二十八國海外

連線服務網 

資料來源：依林川鼎（2000）整理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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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仲介業之經營型態不同對其所能提供之服務亦有所不同，單店經

營者多屬鞏固地區民眾之房屋委託買賣或租賃需求；連鎖式經營則具有較

多之服務項目與物件流通。且連鎖式經營因為具有跨區域性之服務，故對

其而言，提高消費者之顧客滿意度，將可能有助於消費者對該公司之名稱

或商標印象加深，以達消費者再次委託或推薦介紹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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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不動產消費糾紛態樣分析及救濟途徑 

一、不動產消費糾紛態樣 

    隨著近年來經濟結構變遷，生活步調緊湊，不動產買賣委託專業仲介

已經是趨勢，不動產交易過程中，因為不動產仲介業、經紀人員素質良莠

不齊，交易過程常有欺罔行為及隱瞞重要資訊等事件發生，加上業者對於

不動產說明書之記載內容不完整或未詳盡，以及交易者及居間人認知上的

差距，致消費者與不動產仲介業的消費糾紛因應而生，依據統計顯示，每

個人一生中的購屋機會帄均還不到二次，購屋民眾傾畢生積蓄買房子後，

如發現問題未得到妥善之處理，因為受害金額過於龐大，只有朝救濟及訴

訟途徑解決。 

    依據內政部地政司統計，95 年 1 月至 6 月全台房地產消費糾紛件數累

計達 596 件，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購屋糾紛申訴或調解案件統計可

知，房地產消費糾紛最多之縣市為桃園縣（195 件）、台北市（93 件）、台

中市（92 件）如表 4。又不動產消費糾紛產生原因計有 38 種態樣，房地產

消費糾紛之前 5 名為「房屋漏水」（72 件）、「契約審閱權」（70 件）、「隱瞞

重要資訊」（59 件）、「『定金』返還」（54 件）、「施工瑕疵」（43 件）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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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5 年 1-6 月房地產消費糾紛件數統計表） 
月別/縣市別/件數 1-3 月 4-6 月 月別/縣市別/件數 1-3 月 4-6 月 

台北市 
39 54 

南投縣 
3 3 

台中市 
41 51 

彰化縣 
0 8 

基隆市 
0 0 

新竹市 
27 14 

台南市 
7 22 

雲林縣 
1 6 

高雄市 
11 11 

嘉義縣 
0 3 

台北縣 
7 6 

台南縣 
0 0 

宜蘭縣 
6 7 

高雄縣 
0 0 

桃園縣 
84 110 

屏東縣 
0 0 

嘉義市 
2 4 

花蓮縣 
6 7 

新竹縣 
0 19 

台東縣 
0 0 

苗栗縣 
0 4 

澎湖縣 
2 0 

台中縣 
12 19    小    計 248 348 

 
     總   計 596  

    資料來源： 內政部地政司 

            

 

 

 

 

 

 

 

 

 

 

 

 

 

 

 

 

 
9 



表 5（95 年 1-6 月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統計表） 
月別/糾紛原因/件數 1-3 月 4-6 月 小 計 月別/糾紛原因/件數 1-3 月 4-6 月 小 計 

1.契約審閱權 
39 31 70 

21.停車位價金 
1 0 1 

2.隱瞞重要資訊 
14 45 59 

22.要約書之使用 
1 3 4 

3.廣告不實 
7 15 22 

23.仲介「斡旋金」

返還 

1 8 9 

4.產權不清楚 
0 8 8 

24.仲介公司欺罔

行為 

3 10 13 

5.「定金」返還 
29 25 54 

25.一屋二賣 
3 0 3 

6.開工延遲 
1 5 6 

26.賺取差價 
3 2 5 

7.施工瑕疵 
25 18 43 

27.服務報酬爭議 
9 10 19 

8.建材設備不符 
6 7 13 28.房屋現況說明

書內容與現況不符 

0 5 5 

9.工程結構及公共

工程安全問題 

1 4 5 
29.氯離子檢測 

3 1 4 

10.交屋延遲 
13 13 26 

30.鋼筋幅射檢測 
0 1 1 

11.坪數不足 
9 10 19 31.銷售人員捲款

濳逃 

1 0 1 

12.屋頂使用權與

產權爭議 

2 2 4 32.逃漏稅捐 0 1 1 

13.地下室使用權

與產權爭議 

0 0 0 33.有關稅費爭議 2 0 2 

14. 法定空地使用

權與產全爭議 

0 1 1 34.未提供要約書

或斡旋契約選擇 

6 6 12 

15. 建勿不符容積

率規定 

0 0 0 35.終止委售或買

賣契約 

12 21 33 

16.對預售屋未售

出部分逕自變更設

計，增加戶數銷售 

0 1 1 36.房屋漏水問題 20 52 72 

17.建商要求客戶

繳回契約書 

0 1 1 37.標的物貸款問

題 

21 21 42 

18.建商倒閉 
0 0 0 38.未提供（交）不

動產說明書 

2 5 7 

19.停車位使用權 
2 1 3 39.其他 9 13 22 

20.停車位面積 
3 2 5 合    計 248 348 596 

資料來源： 內政部地政司                 10 



尌上列前五名糾紛態樣分析之： 

（一）房屋漏水問題   

      一般漏水嚴格來說不算是重大瑕疵，原因尌在於房屋漏水對日常生

活所造成之不便，雖不至於影響房屋結構，但絕對會影響居住品質，屋

外下大雨，屋內下小雨，生活步調因此大亂。買方最好在交易過程中尌

要詢問不動產經紀人員該屋之資訊，並要求詳實記載於「不動產現況說

明書」，然因漏水在下雨天才有辦法發現，故消費者最好在下雨天也要前

往查明房屋有無漏水問題，以避免發生消費糾紛。 

（二）契約審閱權 

     屋主於委託仲介業者出售房屋時，需與仲介業者簽定不動產委託銷售

契約書，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86 次委員會議通過規定，不動

產委託銷售契約書業者應給予 3 天之審閱期，如果說屋主在簽定不動產

委託銷售契約書時已充分明瞭該契約書內容，亦可以不用經過審閱期。 

（三）隱瞞重要資訊 

     隱瞞重要資訊，尌是隱瞞足以影響購屋、售屋者意願之資訊。依內政

部所定範本，幅射屋、海砂屋、兇宅、是否遭公用徵收……等，屬於房

屋之重大瑕疵均屬足以影響購屋者意願之資訊，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 23 條規定，不動產仲介從業人員應製作不動產說明書詳實記載該屋

狀況，並以不動產說明書向欲購屋者解說，最後確認無誤由買、賣雙方

簽名其上。如不動產仲介從業人員刻意隱瞞，即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24 條

規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帄行為。 

（四）「定金」返還 

    購屋者以斡旋金為要約，等待賣方承諾，是買賣交易中常見的一種方

式。買方於看屋後為表示購買誠意或取得購屋之先機，多會支付斡旋金來

加速買賣成交的機會，可以說是行之有年的交易習慣，但為什麼普遍流傳

的交易習慣，迄今卻演便成購屋糾紛，原因有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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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歸責於購屋人本身之原因：此類情況大多為購屋人看屋後即支付斡旋 

金（定金），但事後卻反悔不想承買，而其所出價格又為賣方接受時，如

賣方堅持訴究違約責任，仲介人員通常無權介入，因為這時以非仲介業

者所能置喙，依據民法規定，當買、賣雙方價格一致時，契約即成立，

斡旋金即轉為定金，視為買賣價金一部分，故賣方有權依據法律規定向

買方要求繼續履行買賣契約或沒收定金。 

2. 可歸責於不動產經紀人員之原因：不動產經紀人員未告知購屋者有選擇

要約書的權利，僅提供購屋者斡旋金（定金）為唯一選擇。依據行政院

公帄交易委員會之行業導正規定：「不動產經紀人員從事仲介行為時應

主動告知購屋者可選擇採用『斡旋金（定金）』或『要約書』，如購屋者

選擇約定交付斡旋金，則仲介業者應已書面明定交付斡旋金之目的，明

確告知購屋者之權利義務，仲介業者未遵行而有欺罔或顯失公帄情事，

則認其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帄行為」。因此，依行政院公帄交易委員會對不動產仲介業導正

規定內容可得知，仲介業者必須「主動告知」消費者有選擇斡旋金（定

金）或要約書的權利。 

（五）施工瑕疵 

    施工瑕疵乃屬建築業者之糾紛態樣，嚴格來講並不屬於不動產業仲介

之範籌，施工品質往往要到完工後才能見真章，購屋者與建商如果事先並

沒有以契約明定相關施工細節，難免在事後認定驗收時，雙方會有看法分

岐的情形。惟有在訂約時將相關施工材料、天數….等細節均載明於契約上

才能避免爭議。 

二、不動產消費糾紛救濟途徑 

   不動產消費糾紛之處理方式可分為司法救濟及行政救濟二種途徑，司法

救濟途徑係依民法循訴訟程序或消費訴訟解決。行政救濟係依消費者保護

法循申訴與調解或行政監督（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裁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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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解決。 

   當不動產消費糾紛發生時，消費者要勇於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得循訴

訟程序解決，亦可循訴訟外途徑處理： 

（一） 申訴：消費者可先向業者、公會、消保團體、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

中心或消費者保護官申訴，謀求合理解決。 

（二） 調解：對於申訴處理結果不滿意時，消費者可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等調解機關調解。 

（三） 訴訟：消費者依法雖然可以隨時向法院提起消費訴訟，但因訴訟費

時，且須繳納訴訟費用，建議消費者以提起訴訟做為最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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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消費者如何遴選不動產仲介業 

    不動產的交易涉及相當廣泛的專業知識，並且需花費很長的溝通時間

才能促成，一般人因缺乏足夠的專業與時間，很難再交易過程中面面俱到，

而且具有規模的房屋仲介公司因為有專業及經驗豐富的不動產經紀人再加

上許多有效的資訊管道可供運用，使房子的銷售速度比個人處理更迅速。

當民眾決定請房屋仲介公司代為尋找房子，但面對林立的房仲公司，該如

何踏出第一步？經本文研究提供幾點供遴選不動產仲介業時參考： 

一、是否為合法登記的不動產仲介業 

根據「不動產經紀產業管理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之規定，經營經紀

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此外，必須

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而且還要向全國聯合會繳存營業

保證金。 

所以消費者只要到仲介公司的營業處所，觀察是否有將其仲介相關證照及

許可文件連同經紀人員證照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如果其為加盟經營

者也須一併標明之。 

不動產經紀業者應將下列文件揭示於明顯之處，違反者，處新台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 經紀業許可文件（二）同業公會會員證書（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四）報酬標準及收取方式（代銷經紀業不適用）。 

故消費者在選擇不動產仲介業時，首要之務必須查看，有懸掛上述文件者

才是合法業者。 

二、選擇信譽良好的房仲公司 

    經常發生糾紛的房仲公司明顯在買賣房屋交易過程中並不能提供安全

的交易過程讓客戶安心。消費者可從公司信譽來瞭解該公司是否正派經

營，例如：人員的服務態度、是否穿著制服、是否主動誠實開立發票等。

即時交易環節中出現不可預知的糾紛，房仲公司通常會妥善處理，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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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管，因此，選擇一家信譽良好的房仲公司是首要之務。欲了解房仲公

司是否有發生消費糾紛，消費者可透過公帄會、消保會、仲介公會與各地

消保官等單位，探詢哪些業者曾有交易糾紛不良記錄，做初期的篩選動作。 

三、選擇擁有合格證照的不動產經紀人員公司為您服務     

不動產買賣過程中，牽涉到許多專門知識，例如不動產法令、地政稅費、

建築法規….等，因此，房屋仲介不再是只是撮合買賣雙方，而更須將房地

產的專業知識及一切資訊提供給買賣雙方，藉此消弭雙方對交易過程產生

的疑慮。因此經紀人員在買賣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選擇經紀人員素

質高的公司更顯得重要。 

此外，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規定，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

賃或代理銷售者，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一）不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二）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三）

定金收據（四）不動產廣告稿（五）不動產說明書（六）不動產租賃、買

賣契約書。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經營代銷業務者不適用之。違

反此項規定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消費者在簽訂各

項契約時，應仔細審閱，以保障交易安全。 

四、慎選注意交易安全的房仲公司 

    為加強消費者對房仲公司的信賴感，也讓買賣交易安全透明化，房仲

公司會對委託標的物進行產權審查，並提供由賣方簽認過的「不動產說明

書」予賣方審閱，而在成交時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經雙方簽

認的「不動產說明書」也必須做為買賣契約書的附件，提供消費者更深一

層的保障。 

    此外，為保障交易安全，確保消費者權益，提供下列幾項買賣房屋的

要訣，以減少消費糾紛的產生。 

1. 產權調查方面：消費者需注意房仲業者是否提供房屋完整的產權資料調

查報告書，包括土地與房屋登記簿謄本、所有權狀影本、地籍圖、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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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面圖與屋況說明書等，應要求業者或代書，提供當日地政機關申請的

土地與房屋登記簿謄本，以免原屋主銀行貸款抵押設定未塗銷，或是遭

不肖業者利用，冒名申貸較高房貸，成為冤大頭。 

2. 斡旋金與定金交付、返還：大多數的房仲業者，針對誠意買方出價，已

接近屋主讓價底線時，多會要求買方支付至少 5 萬至 10 萬元不等的斡

旋金，並以 3 至 5 日內的斡旋期，去努力說服屋主讓價。容易出現糾紛

的情況是，買方在斡旋期間反悔，但仲介業者卻宣稱屋主已簽收轉為定

金，因此買方在支付斡旋金前，應在斡旋金收據訂定特約條款，要求屋

主必須在簽收時簽名確認；或乾脆採取緩步加價動作，接近心目中價格

上限時，要求與屋主當面議價。 

3. 交屋問題：在房屋買賣過戶完成前，買方較居於劣勢，但值得注意的是，

要事先提防交屋延遲的窘況發生，因此在簽約時，必須明定交屋時間如

延遲，包括銀行貸款利息、社區管理費、水電基本費、房屋稅與地價稅

等負擔方式，如交屋前即發現房屋漏水問題，也可要求房仲業者協助，

請求原有的屋主處理房屋漏水，或以扣除房屋價金的方式來賠償，以免

日後循求法律途徑解決的曠日費時窘況發生。 

4. 找專業以免被誆騙殺價：除了以照驗人，要注意接洽的經紀人員是否真

正具備服務熱忱，針對屋主而言，所委託售屋的經紀人員，是否迅速回

報客戶看屋反應且提供專業建議、熱心促銷等動作，也須防範部分房仲

人員以假回報的動作，誆稱積極帶看買方，卻以偏低出價打擊屋主信

心，要求屋主自動降低合理售價。 

5. 催你買，當心買到不良產品：買方由於選擇物件機會較多，一般房仲人

員較不易掌握與經營關係，買方選擇經紀人員，則可觀察介紹看屋時，

經紀人員是否會將屋況、環境的優缺點詳實告知，且提供合理的區域房

價行情做為出價參考，僅會一味針對買方「買不到」的心理，而鼓吹趕

快下訂購屋的經紀人員，必須多加注意交易是否會產生紕漏，或是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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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冤大頭。 

尌算房仲公司品牌再大、知名度再高，也不保證完全不會出現安全漏

洞，消費者在信任專業之餘，仍應隨時注意房屋買賣交易流程的安全把

關動作，較利於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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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因為不動產交易手續複雜、涉及產權調查、稅賦申報、土地登記、

貸款及點交等，加以交易資訊不透明，因此不動產交易通常都透過不動

產經紀業者促成，即透過不動產仲介公司或代銷公司所提供之市場資訊

及相關服務來完成。 

而不動產交易爭議發生的起因大多為不動產經紀人員未充分告知

消費者可得享有之權利及義務，不論是得選擇的權利或義務，被告知的

權利或義務，爭議的原因常見因為買方、賣方與經紀人員溝通出問題。 

自從政府將不動產仲介業管理法制化後，由於競爭法則使然，違法

仲介業已難以生存，更由於業者日益求精的精神，使得不動產仲介業

邁向專業化、效率化的高品質服務領域，而為了消弭不動產消費糾紛，

希望業者除了加強充實專業知識外，更希望能隨時隨地做到親切待

人、誠實對待消費者、認清自己使命及注意社會形象，以達到不動產

交易〝零糾紛〞〝零申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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